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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属性

是否政府采
购

是否政府购
买服务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年度

项目概况

项目设立依
据（相关批
文名称）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财政拨付资金（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万元）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上年度资金

185.00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000040000089 苏州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

2021年贫困生生活补助及帮困经费

公共事业类 市立项目

否 否

项春晓 王建美

051265733820

2021

2021年贫困生生活补助及帮困经费。对学前、义务、普高学段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发放生活补助或助学金。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各项资助政
策，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的紧急通知》(苏教财[2010]96号)、苏州市教育局 苏
州市财政局 关于下发《苏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与关爱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苏教
办〔2014〕62号）、中共苏州市委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的工作意见》(苏委发〔2017〕8号)文件精神，对苏州市直属（代管）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

高教育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或助学金200万元。

可以有效的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和生活提供保障，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发展我市基础
教育，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经费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财规〔2011〕44号)；

2.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经费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苏财规〔2012〕10号)；

3.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0]356
号)；

4.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各项资助政策，
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的紧急通知》(苏教财[2010]96号)；

5.苏州市教育局 苏州市财政局 关于下发《苏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与关爱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苏教办〔2014〕62号）；

6.中共苏州市委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工作意见》(苏
委发〔2017〕8号)。

本项目上年
度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情

况

185.00 185.00

185.00 100

100

项目资金构
成（详细列
出各子项目
名称和金
额）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学前、义务贫困生资助经费 163.00

高中贫困生资助经费 37.00

合计： 200.00

项目资金来
源（万元）

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总额 本年度计划数

上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200.00 200.00

下级财政资金



185.00

类别 对应子项目名称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指标解释

预算执行率 100%
考察实际支
出资金额占

专款专用率 100%
考察资金使
用规范程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考察财务管
理制度是否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资金使用是
否按照计划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规范
考察预算主
管部门或项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学前、义务
、普高教育
资助资金发

放

完成

完成学前、
义务、普高
资助经费的

发放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资金发放差
错率

=0%
资金发放错
误率为0

高中贫困生
资助经费,学
前、义务贫
困生资助经

费

资助类别 =3类
资助类别为3

类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发放标准的
规范性

规范

发放标准规
范，按照国
家、省、市
文件要求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发放程序规
范性

规范
发放程序规

范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补助及时性 及时
及时把助学
经费发放给

学生

高中贫困生
资助经费,学
前、义务贫
困生资助经

费

受助学生满
意度

=90%
受助学生对
项目的满意

程度

项目资金来
源（万元）

合计 200.00 200.00

其他

发放签收单或银行打卡记
录

发放打卡记录或签收单

发放凭证

项目实施计
划

（1）每学年开学初（8-9月），做好学生资助的政策宣传和资助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2）3月
份和9月份，苏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财政性资助政策的
通知”。（3）各学校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宣传、申报、审核、公示、认定，并把
符合资助条件学生的申请表、承诺书及学校资助情况汇总表报苏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4）苏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上报的学生人数和条件进行第二次审核和认定。（5）苏州市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把审核通过的学校资助情况汇总表报苏州市教育局和苏州市财政局。（6）学校
下发资金时做好签收工作，并完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

据填报工作。

项目总目标
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要符合申请条件并主动申请资助，都能得到帮助，做到应助尽
助。可以有效的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和生活提供保障，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发展我市

基础教育，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年度绩效目
标

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要符合申请条件并主动申请资助，都能得到帮助，并做到资助
经费及时发放。

财务管理制度文件

合同、原始凭证

项目单位提供文件、合同
、日常管理信息记录等

目标值来源

分解目标

投入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产出

结果

满意度调查

开展的文件

经费发放文件或发放凭证

发放文件、发放打卡记录
或签收单



学前、义务
贫困生资助
经费,高中贫
困生资助经

费

应助困难学
生的覆盖率

=100%
应助困难学
生100%资助

政策知晓率 =90%
学生对政策
的知晓度

项目的宣传
的次数

=1次
政策宣传活
动开展次数

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分解目标

结果

相关文件

影响力
满意度调查问卷

文件、网站截图、报纸等


